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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學 ． 就 業 園 地

◎
 

颱
風
來
臨
前
的
防
範
措
施

一
、
颱
風
來
襲
前
，
可
利
用
「1

6
6

」
、

「1
6
7

」
氣
象
錄
音
電
話
或
隨
時
收
聽
（
看
）

颱
風
消
息
，
瞭
解
最
新
颱
風
動
向
，
做
好
各
項

防
颱
準
備
。 

二
、
如
正
在
郊
外
登
山
露
營
應
儘
早
返
家

，
並
向
學
校
、
家
人
電
話
聯
繫
行
程
及
路
線
；

遇
緊
急
狀
況
請
電1

1
9

或
緊
急
求
援
電
話1

1
2

；
預
定
登
山
、
露
營
但
尚
未
出
發
者
，
應
即
取

消
行
程
。 

三
、
如
住
所
地
勢
低
窪
，
有
淹
水
之
虞
，

應
及
早
遷
移
至
較
高
處
所
。 

四
、
若
住
在
山
坡
地
或
土
石
易
崩
落
處
應

儘
快
離
開
該
區
域
。
（
如
沒
有
其
他
親
屬
住
處

可
居
住
，
可
前
往
緊
急
開
設
的
收
容
所
暫
居
） 

五
、
沿
海
地
區
居
民
應
注
意
潮
汐
，
防
止

海
水
倒
灌
。 

六
、
應
準
備
蠟
燭
、
手
電
筒
、
電
池
及
手

機
電
池
，
以
備
停
電
所
需
及
求
援
之
用
。 

七
、
檢
查
家
中
門
窗
是
否
牢
靠
，
關
閉
非

必
要
門
窗
，
必
要
時
應
加
釘
木
板
。 

八
、
房
屋
外
、
庭
院
內
，
各
種
懸
掛
物
件

應
即
取
下
（
廣
告
招
牌
應
釘
牢
）
，
避
免
被
風
吹
落
，
變

成
傷
人
利
器
。 

九
、
庭
園
樹
木
均
應
加
支
架
保
護
，
並
修
剪
樹
枝
，

以
防
折
損
傷
人
或
壓
壞
建
築
物
、
車
輛
。

十
、
清
理
水
溝
渠
道
，
保
持
暢
通
，
以
免
堵
塞
造
成

積
水
。十

一
、
可
多
備
三
、
四
日
之
食
物
、
蔬
果
或
乾
糧
，

以
備
不
時
之
需
。 

十
二
、
儲
水
備
用
，
以
防
斷
電
停
水
。 

十
三
、
怕
雨
水
浸
濕
且
可
移
動
的
物
件
，
應
該
移
到

適
當
場
所
存
放
。

十
四
、
請
勿
至
河
邊
搶
收
作
物
或
工
作
，
以
避
免
被

洪
水
圍
困
；
亦
不
可
至
海
岸
、
溪
流
觀
浪
、
戲
水
、
撿
拾

石
頭
、
捕
魚
、
釣
魚
。

十
五
、
如
住
在
鄉
間
，
應
檢
查
牛
欄
、
豬
舍
、
雞
舍

，
以
免
造
成
損
失
，
或
將
所
畜
養
之
動
物
移
往
較
安
全
地

方
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資
料
來
源
：
內
政
部
消
防
署
）

Ｑ
六
：
是
否
因
為
對
於
用
過

的
核
子
燃
料
處
置
無
解
，
就
不
該
核

准
核
四
核
燃
料
裝
填
甚
至
運
轉
？
臺

灣
有
適
合
的
地
方
做
為
核
廢
料
處
置

場
嗎
？答

：
依
照
國
際
作
法
，
核
電
廠

興
建
與
核
廢
料
處
置
計
畫
可
同
時
推

動
，
而
政
府
也
正
依
計
畫
尋
找
最
適

潛
在
地
區
處
置
核
廢
料
。

一
、
依
大
多
數
國
家
的
案
例
，

核
電
廠
興
建
與
核

廢
料
處
置
計
畫
是

可
以
同
時
進
行
的

。
依
據
國
際
原
子
能
總
署
（IA

E
A

）
資
料
，
目
前
國
際
間
擁
有
核
能
電

廠
的
國
家
中
，
除
瑞
典
、
芬
蘭
及
法

國
已
選
定
用
過
核
子
燃
料
最
終
處
置

場
址
外
，
包
括
臺
灣
在
內
的
其
餘
國

家
，
仍
在
持
續
推
動
用
過
核
子
燃
料

最
終
處
置
計
畫
，
惟
尚
未
決
定
處
置

場
址
地
點
。

二
、
核
廢
料
分
為
兩
種—

—
 

高
放
射
性
與
低
放
射
性
。

目
前
國
際
間
對
高
放
射
性
廢
料

的
處
置
方
式
，
多
採
取
直
接
貯
放
於

地
質
穩
定
的
母
岩
，
或
回
收
再
利
用

二
種
，
我
國
目
前
規
劃
選
擇
前
者
。

台
電
正
依
原
能
會
審
查
核
備
的
「
用

過
核
子
燃
料
最
終
處
置
計
畫
書
」
，

尋
找
最
適
潛
在
母
岩
地
區
。

至
於
低
放
射
性
核
廢
料
，
經
濟

部
已
於
一
〇
一
年
七
月
公
告
臺
東
達

仁
與
金
門
烏
坵
二
處
建
議
候
選
場
址

，
現
正
洽
商
地
方
政
府
辦
理
公
投
當

中
。

（
資
料
來
源
：
行
政
院
網
站
）

︻
編
按
︼
對
於
用
過

的
核
子
燃
料
處
置
問
題
，

以
及
臺
灣
有
無
適
合
的
地

方
做
為
核
廢
料
處
置
場
，

在
本
期
的
Ｑ
＆
Ａ
，
有
詳

細
的
說
明
。 核

能
議
題
Ｑ
＆
Ａ
系
列
六

重大政策

◎

申
請
配
鏡
相
關
問
題

問
題
三
十
：
建
議
離
島
比
照

臺
灣
本
島
，
提
供
榮
民
弟
兄
老
花

眼
鏡
免
費
巡
迴
驗
光
及
配
戴
。

說
明
：
（
一
）
依
輔
導
會
作

業
要
點
規
定
，
申
請
眼
鏡
者
，
需

檢
附
榮
民
證
正
反
面
影
本
及
設
有

眼
科
之
醫
療
院
所
或
合
格
眼
鏡
公

司
（
行
）
開
立
之
驗
光
單
，
逕
寄

（
送
）
至
榮
服
處
即
可
。

（
二
）
輔
導
會
自
一
〇
一
年

起
已
將
「
得
標
廠
商
應
在
澎
湖
縣

、
金
門
縣
應
至
少
各
設
置
一
個
授

權
經
銷
商
代
辦
或
每
三
個
月
巡
迴

服
務
一
次
」
服
務
項
目
，
納
入
爾

後
榮
民
視
光
學
眼
鏡
採
購
需
求
規

範
辦
理
。       

（
第
六
處
提
供
）

問
題
三
十
一
：
鑑
於
各
榮
服

處
因
招
（
得
）
標
眼
鏡
行
所
供
配

眼
鏡
品
質
欠
佳
，
建
議
可
考
量
每

個
使
用
者
因
材
質
、
寬
緊
度
、
維

修
等
因
素
，
及
長
期
使
用
後
，
研

議
修
法
可
先
自
行
至
其
他
眼
鏡
行

配
置
後
，
再
檢
附
收
據
赴
榮
服
處

申
請
補
助
。

說
明
：
（
一
）
輔
導
會
配
發

榮
民
之
視
光
學
眼
鏡
，
均
依
政
府

採
購
法
辦
理
招
標
、
交
貨
、
驗
收

測
試
等
程
序
，
且
眼
鏡
之
規
格
均

經
專
家
學
者
建
議
，
訂
定
適
合
榮

民
配
戴
之
規
格
，
品
質
上
應
具
一

定
水
準
。
囿
於
預
算
限
制
，
並
避
免
榮
民
自

行
購
買
品
質
與
價
格
差
異
大
，
故
眼
鏡
之
補

助
均
由
輔
導
會
統
一
採
購
，
由
合
約
廠
商
進

行
配
發
。

（
二
）
另
輔
導
會
以
集
中
採
購
，
易
於

發
揮
以
量
制
價
，
較
能
取
得
合
理
的
價
格
，

可
服
務
較
多
榮
民
，
若
以
眼
鏡
招
標
價
補
助

金
額
貼
補
，
因
金
額
不
高
，
則
實
質
補
助
榮

民
效
果
不
大
。               

（
第
六
處
提
供
）

◎

補
助
購
置
四
輪
電
動
車
相
關
問
題

問
題
三
十
二
：
榮
民
均
已
年
老
，
行
動

不
便
，
建
議
輔
導
會
能
補
助
購
置
四
輪
電
動

車
。

說
明
：
（
一
）
輔
導
會
限
於
當
前
政
府

財
政
艱
困
，
預
算
分
配
有
限
，
目
前
以
較
迫

切
之
醫
療
輔
具
補
助
項
目
為
優
先
，
所
提
購

買
四
輪
電
動
車
乙
節
，
未
來
將
視
國
家
財
政

寬
裕
情
形
，
再
行
適
時
檢
討
。

（
二
）
經
查
縣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有
提
供

身
心
障
礙
者
電
動
代
步
車
補
助
，
請
榮
服
處

協
助
具
身
心
障
礙
手
冊
且
有
需
求
榮
民
提
出

申
請
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第
六
處
提
供
）

◎

輔
具
檢
修
相
關
問
題

問
題
三
十
三
：
輔
導
會
辦
理
輔
具
檢
修

，
請
增
列
恆
春
地
區
，
以
便
於
南
部
偏
遠
地

區
榮
民
前
往
檢
修
。

說
明
：
（
一
）
臺
北
榮
總
身
障
重
建
中

心
於
每
年
三
、
六
、
八
及
十
月
，
分
四
梯
次

至
各
地
區
榮
院
及
榮
家
巡
迴
檢
修
輔
具
，
由

各
地
榮
服
處
、
榮
院
及
榮
家
依
行
程
表
排
定

日
期
，
通
知
轄
內
榮
民
前
往
檢
修
輔
具
，
惟

鑑
於
檢
修
場
地
、
檢
修
輔
具
數
量
及
檢
修
人

力
調
派
等
因
素
，
已
無
法
再
增
列
其
他
地
點

檢
修
。（

二
）
若
錯
過
巡
迴
日
期
者
，
亦
可
將

所
需
維
修
輔
具
運
交
該
中
心
辦
理
，
或
請
屏

東
縣
榮
服
處
協
處
。
另
對
於
有
急
迫
性
需
要

之
傷
殘
榮
民
，
亦
可
隨
時
協
調
該
中
心
適
時

派
員
前
往
協
助
處
理
。     

（
第
六
處
提
供
）

問
題
三
十
四
：
可
否
開
放
榮
眷
、
遺
眷

申
請
醫
療
輔
具
？

說
明
：
鑑
於
當
前
預
算
分
配
有
限
，
尚

難
擴
大
補
助
範
圍
。         

（
第
六
處
提
供
）

◎

年
長
或
重
症
榮
民
看
診
問
題

問
題
三
十
五
：
榮
民
到
榮
總
看
病
，
一

大
早
出
門
要
到
晚
上
才
回
到
家
，
非
常
辛
苦

，
建
議
輔
導
會
能
否
給
予
年
長
或
重
症
榮
民

優
先
看
診
。

說
明
：
（
一
）
為
提
供
高
齡
榮
民
就
醫

協
助
，
各
榮
民
醫
院
已
設
置
社
工
室
盡
力
提

供
協
處
，
榮
民
就
診
時
如
需
協
助
，
各
院
社

工
室
、
門
診
輔
導
員
室
或
門
診
客
服
中
心
、

服
務
台
人
員
均
可
提
供
服
務
。

（
二
）
因
部
分
醫
師
掛
號
者
眾
多
，
為

維
持
醫
療
品
質
，
請
儘
量
提
前
利
用
電
話
、

網
路
等
方
式
預
約
，
或
於
就
診
當
日
預
約
下

次
看
診
時
間
。
就
診
前
，
亦
可
事
先
電
洽
各

診
間
服
務
人
員
或
以
網
路
查
詢
看
診
進
度
，

預
估
抵
達
醫
院
時
間
，
以
避
免
久
候
。

（
三
）
另
各
榮
總
已
開
設
高
齡
醫
學
整

合
門
診
，
針
對
具
有
複
雜
且
多
重
健
康
照
護

問
題
等
病
患
，
提
供
跨
領
域
醫
療
專
科
服
務

。
該
整
合
門
診
較
符
合
高
齡
者
多
種
慢
性
病

診
療
需
求
，
請
多
加
運
用
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第
六
處
提
供
）

出
生
於
府
城
臺
南
，
目

前
為
大
華
科
技
大
學
校
長
的

石
慶
得
博
士
，
民
國
六
十
年

自
軍
校
畢
業
後
，
投
身
軍
旅

，
奉
獻
國
家
，
並
不
斷
努
力

學
習
，
拓
展
視
野
，
希
望
有

朝
一
日
投
身
教
育
的
行
列
。

石
校
長
從
小
就
喜
歡
念

書
，
六
十
年
畢
業
於
中
正
理

工
學
院
測
量
工
程
學
系
，
因

在
校
成
績
優
異
，
畢
業
後
留

校
擔
任
助
教
，
任
教
期
間
持

續
充
實
本
職
學
能
，
在
中
國

文
化
學
院
地
學
研
究
所
深
造

，
於
六
十
三
年
取
得
碩
士
學

位
，
並
擔
任
中
正
理
工
學
院

測
繪
工
程
學
系
講
師
。

在
職
進
修
又
身
兼
大
學

教
師
，
石
校
長
表
示
，
其
實

學
生
和
老
師
可
教
學
相
長
，

學
生
在
學
習
的
時
候
，
老
師

同
樣
也
在
學
習
，
而
把
握
時

間
、
充
分
運
用
、
努
力
學
習

則
是
成
功
與
否
的
關
鍵
。
在

設
定
人
生
方
向
後
，
就
應
不

斷
的
充
實
學
能
，
朝
向
目
標

勇
往
直
前
、
不
退
縮
，
堅
持

圓
夢
的
信
念
。

石
校
長
於
民
國
六
十
九

年
取
得
理
學
博
士
學
位
，
在

工
作
和
學
業
兼
顧
下
，
曾
於

母
校
擔
任
科
主
任
、
系
主
任

、
部
主
任
及
教
務
長
等
教
學

主
管
職
務
。
同
時
也
在
教
育

部
、
考
選
部
、
內
政
部
等
政

府
部
門
兼
任
審
查
委
員
，
多

方
歷
練
。
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，
石
校

長
以
上
校
軍
階
退
伍
，
解
甲

歸
田
的
他
雖
褪
下
軍
服
，
但

仍
未
忘
情
作
育
英
才
、
百
年

樹
人
的
宿
志
，
再
次
出
發
，

全
心
全
力
投
入
教
育
工
作
。

他
先
後
擔
任
台
北
市
立
師
範

學
院
教
授
兼
圖
書
館
館
長
、

台
北
市
立
教
育
大
學
教
授
兼

主
任
秘
書
、
僑
光
技
術
學
院

校
長
，
目
前
則
是
大
華
科
技

大
學
校
長
，
為
社
會
培
育
科

技
產
業
的
中
堅
人
才
。

因
為
來
自
軍
旅
，
石
校

長
特
別
關
心
從
軍
中
退
役
的

榮
民
同
袍
。
他
認
為
，
榮
民

經
過
軍
旅
的
磨
鍊
，
服
從
性

較
高
，
耐
力
與
靭
性
亦
較
強

，
所
欠
缺
的
只
是
機
會
和
專

業
能
力
。
因
此
，
他
曾
多
次

呼
籲
相
關
單
位
，
提
供
更
多

實
用
性
的
職
訓
機
會
予
榮
民

同
袍
。
此
外
，
身
為
大
華
科

技
大
學
校
長
的
他
，
爭
取
每

學
期
提
供
十
個
學
雜
費
減
半

的
名
額
，
優
惠
桃
竹
苗
地
區

榮
民
，
減
輕
榮
民
的
經
濟
壓

力
，
培
養
其
專
業
技
能
，
目

前
已
嘉
惠
榮
民
九
人
次
。

石
校
長
分
享
自
己
的
學

習
經
驗
，
他
期
勉
同
袍
，
不

要
輕
易
放
棄
心
中
的
夢
想
，

對
於
目
標
要
有
積
極
達
成
的

作
法
。
在
學
習
方
面
尤
須
務

實
，
不
能
空
有
學
習
的
想
法

，
面
臨
現
在
的
職
場
，
要
有

考
取
證
照
的
觀
念
，
因
為
證

照
才
能
切
合
社
會
發
展
的
需

求
。
他
同
時
勉
勵
所
有
榮
民

，
除
了
要
把
握
機
會
，
還
要

有
創
造
機
會
的
能
力
。

在
石
校
長
及
全
校
師
生

的
努
力
下
，
大
華
技
術
學
院

已
於
一
〇
一
年
八
月
一
日
升

格
為
大
華
科
技
大
學
，
學
校

的
軟
硬
體
及
師
資
陣
容
將
大

幅
提
升
，
取
得
大
華
文
憑
的

學
生
也
將
在
相
關
領
域
及
業

界
，
更
具
競
爭
力
。
在
石
校

長
領
航
下
的
團
隊
，
今
年
更

將
學
雜
費
減
半
優
惠
的
補
助

名
額
增
加
為
二
十
名
。

石
校
長
強
調
，
臺
灣
的

技
職
能
力
在
世
界
上
占
有
一

席
之
地
，
技
職
學
校
的
比
率

也
日
益
提
高
，
他
並
以
「
學

習
永
遠
不
嫌
晚
，
也
永
無
止

境
」
與
榮
民
弟
兄
共
勉
。

█ 資料提供：新竹榮服處萬恩霞

以教育為職志～石慶得
榮民學人

大
華
科
技
大
學
校

長
石
慶
得
。

與民有約

一〇一年「榮民代表懇談會」問題與說明系列之十

做好防颱措施 確保家園安全

【
編
按
】
每
年
七
至
九
月
為
臺

灣
主
要
颱
風
季
節
，
颱
風
會
帶
來
風

災
、
水
災
、
海
水
倒
灌
、
土
石
流
、

坡
地
崩
塌
等
災
害
，
但
只
要
颱
風
來

臨
前
，
確
實
做
好
各
項
防
颱
措
施
，

即
可
減
少
損
害
，
確
保
家
園
安
全
。

中彰投區個人創業輔導講座

（
彰
化
訊
）
彰
化
縣
榮
服
處

日
前
舉
辦
一
〇
二
年
度
「
中
彰
投

區
個
人
創
業
輔
導
講
座
」
（
右
圖

，
林
正
陽
提
供
）
，
由
學
者
專
家

針
對
適
合
榮
民
眷
創
業
經
營
面
向

進
行
說
明
，
使
其
瞭
解
最
新
市
場

趨
勢
、
創
意
思
維
、
創
業
機
會
及

資
金
規
劃
等
要
領
，
在
場
榮
民
眷

反
應
熱
烈
，
咸
感
獲
益
良
多
。

此
次
講
座
約
有
二
百
人
參
加

，
邀
請
蔡
達
郎
博
士
講
授
「
知
識

創
業
與
創
意
創
業
趨
勢
」
相
關
課

程
，
另
邀
創
業
有
成
榮
民
「
艾
農

生
物
科
技
有
限
公
司
」
總
經
理
李

振
輝
，
以
及
與
輔
導
會
簽
署
就
（

創
）
業
合
作
備
忘
錄
廠
商
「
王
長

發
產
業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」
副
理
王

薏
筑
，
分
享
創
業
經
驗
，
交
換
創

業
資
訊
。

臺
中
市

榮
服
處
「
徵
鮮
卓
越
」
就
業
博
覽
會

（
臺
中
訊
）
臺
中
市
榮
服
處
與
臺
中
市

政
府
日
前
合
辦
「
徵
鮮
卓
越
」
就
業
博
覽
會

，
邀
請
科
技
業
、
餐
飲
業
、
旅
館
業
等
百
餘

家
廠
商
聯
合
徵
才
，
提
供
五
千
餘
個
職
缺
，

吸
引
三
千
多
名
榮
民
眷
及
民
眾
參
加
。

活
動
由
臺
中
市
胡
志
強
市
長
及
榮
服
處

鄭
國
靖
處
長
揭
開
序
幕
，
並
邀
請
多
位
中
央

及
地
方
民
代
出
席
，
鄭
處
長
表
示
，
因
應
消

費
城
市
磁
吸
效
應
，
相
關
餐
飲
、
觀
光
、
購

物
等
服
務
業
競
相
搶
進
，
創
造
許
多
工
作
機

會
，
希
望
求
職
者
能
儘
快
找
到
適
合
的
工
作

，
也
讓
廠
商
覓
得
優
秀
人
才
，
創
造
勞
資
雙

贏
局
面
。

胡志強巿長（右三）及鄭國靖處長（左三）於就博

會現場，為榮民眷及民眾加油打氣。       （林演將攝）

彰化縣
榮服處

（
屏
東
訊
）
屏
東
縣
榮
服
處
聯
合
勞
委
會
職
訓

局
高
屏
澎
東
區
就
業
服
務
中
心
，
日
前
於
屏
東
地
區

舉
辦
「
勞
動
升
級—

百
職
迎
薪
」
就
業
博
覽
會
，
邀

請
一
百
六
十
餘
家
廠
商
設
攤
，
提
供
五
千
餘
個
就
業

機
會
，
現
場
榮
民
眷
參
與
熱
烈
。

據
初
步
統
計
，
本
次
活
動
有
三
千
八
百
餘
人
次

參
與
，
初
步
媒
合
成
功
一
千
九
百
餘
人
，
為
屏
東
地

區
帶
來
就
業
大
利
多
。

您
想
就
業
嗎
？

請
來
榮
服
處
，

我
們
協
助
您
。

輔
導
會
就
業
服
務
網
：

h
t
t
p
://w
w
w
.v
a
c
.g
o
v
.t
w
/

v
a
c
/ip
r
e
d
r
a
.a
s
p

。

屏東縣榮服處舉辦就業博覽會，吸引

許多榮民眷及民眾參加。   （楊貴貞提供）

屏
東
縣

榮
服
處
「
勞
動
升
級—

百
職
迎
薪
」
就
博
會


